附件4
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

一、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即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洗衣粉、洗洁精、洗衣液、肥皂等洗涤剂的主要成分，其主要成分十二烷基磺酸钠，是一种低毒物质，因其使用方便、易溶解、稳定性好、成本低等优点，在消毒企业中广泛使用。但因餐具清洗消毒流程控制不当，会造成洗涤剂在餐具上的残留，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作为一种非食用的合成化学物质，应控制人体的摄入。GB1493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规定，采用化学消毒法的餐（饮）具的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应不得检出。餐（饮）具中检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原因可能是：餐饮服务单位使用不合格或过量的洗洁精等洗剂，清洁人员未充分冲洗，或清洗用水重复利用造成交叉污染，导致洗剂残存在餐饮具中。
二、菌落总数
　　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并非致病菌指标。主要用来评价食品清洁度，反映食品在生产过程中是否符合卫生要求。菌落总数超标说明个别生产经营者可能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或者包装容器清洗消毒不到位；还有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储运条件控制不当等有关。
三、大肠埃希氏菌

大肠埃希氏菌是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代表菌株，该菌感染剂量极低，可产生大量的Vero毒素，能引起人的出血性腹泻和肠炎，《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DBS 44/006-2024）中规定，非预包装即食食品中当大肠埃希氏菌检出<20CFU/g（ml）时评价等级为满意，当大肠埃希氏菌检出20~100CFU/g（ml）时评价等级为可接受，当大肠埃希氏菌检出>100CFU/g（ml）时评价等级为不合格。若大肠埃希氏菌超过相关标准所规定的限量值，则说明食品存在卫生质量缺陷，提示该食品中存在着肠道致病菌污染的可能性，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的危害。
四、着色剂（苋菜红、柠檬黄、亮蓝）
   着色剂是食品添加剂的一类，本次抽检中发现不合格的项目苋菜红、柠檬黄和亮蓝都属于着色剂。一般来说，苋菜红、柠檬黄和亮蓝安全度比较高，不在体内贮积，绝大部分以原形排出体外，少量代谢产物对人无毒性作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中规定，糕点中不得使用苋菜红、柠檬黄和亮蓝。着色剂项目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企业为提高产品卖相或弥补原料品质较低而超范围、超限量添加。
五、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主要包括亚硝酸钠和亚硝酸钾，作为护色剂和防腐剂，可使肉制品呈现鲜艳的红色，也能够抑制肉毒梭菌的生长和繁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规定，亚硝酸钠和亚硝酸钾在腌腊肉制品、酱卤肉制品中，最大使用量为0.15g/kg，残留量（以亚硝酸钠计）不超过30mg/kg。亚硝酸盐进入血液后可将血液中的亚铁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且在酸性条件下（如胃液中）易与胺类物质发生反应，生成亚硝基化合物。摄入过量亚硝酸盐（一般为误食）可能引起急性中毒，临床上表现为口唇、指甲发钳、皮肤出现紫斑等缺氧症状，同时伴有头晕、恶心等症状。

六、铅
　　铅是在自然界广泛分布的环境重金属污染物，土壤、空气和水源中都不同程度地含有一定的铅，这些铅会不同程度的通过空气、水源和土壤进入我们的食物中。《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中规定铅在芸薹类蔬菜、豆类蔬菜、生姜、薯类中的最大限量为0.2mg/kg。食物中的铅主要是由环境污染带入食品原料，铅超标多是由于生产企业对原料把关不严格。
七、五氯酚酸钠 

五氯酚酸钠属于有机氯农药，是氯代烃类杀虫剂和杀真菌剂。根据《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中规定，五氯酚酸钠为禁止使用的药物，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五氯酚酸钠能抑制生物代谢过程中氧化磷酸化作用，大量食用对人体会产生一定危害。

八、3-氨基-2-噁唑烷基酮(呋喃唑酮代谢物)

硝基呋喃类药物（呋喃它酮、呋喃唑酮、呋喃妥因、呋喃西林）是广谱抗生素，由于该类药物长期食用有健康风险，农业农村部规定该类药物为“禁止使用的药物，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呋喃类药物进入动物体内很快发生代谢，代谢产物在组织中存在较长时间，人体长期摄入后可能引起溶血性贫血、多发性神经炎、眼部损害和急性肝坏死。

